
                          

預售屋履約保證機制「同業連帶擔保」申請書 

                        （推案公司）與                           （連帶擔保公司）共同就 

                        （推案公司）之建照字號（  ）屏府城管建（  ）字第             號 

預售建案（基地坐落：      （市.鎮.鄉)       段                                    地號(請

詳填)等    筆土地），遵照內政部「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七點之一「履約

保證機制」第二選項「其他替代性履約保證方式」之「同業連帶擔保」相關規定。並依據貴公會辦理預

售屋履約保證機制「同業連帶擔保」提供連帶擔保公司資格審核表規定，檢具應備書件（影本加蓋公司

大小章並切結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自負法律責任。）共同申請貴公會審核提供連帶擔保公司

資格，並切結： 

一、 提供連帶擔保公司已知悉公司法第十六條：「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

得為任何保證人；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自負保證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時，亦應負賠償

責任。」之規定。 

二、 符合內政部「提供擔保者，僅得擔保一個建案至取得使用執造後，始得再擔保其他建案。」之規定。 

送請貴公會辦理審核。 

          此    致 

屏東縣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推 案 公 司： 

統 一 編 號： 

代表人： 

電  話： 

地  址： 

 

連帶擔保公司： 

統 一 編 號： 

代表人： 

電  話： 

地  址： 

 

*本案審核通過之公文及證明書或審核不通過公文將寄達推案公司之營業住址， 

 若要改寄其他住址請詳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同業連帶擔保所應檢附之資料                       公司已自行確認無缺件。(送審公司簽章) 

【送審資料彙整人員:姓名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公司 

印章 

公司 

印章 

負責人 

印章 

負責人 

印章 


